
中共南京中医药大学委员会办公室

党办（2011）10号

学校关于省教育厅课题推进会的会议纪要

2011年5月18日上午9点，党委黄成惠书记在行政楼401会议室主持召开了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会，会议的主要议题：一是听取有关职能部门关于推进体制改革的工作进展情况；二是部署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的有关工作。夏登杰、程海波、翟玉祥、屠宏斐、徐国勋、郑晓红、车玮、刘跃光、王中越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出席了会议。

    会议听取了有关部门关于省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实施进程的汇报，会议在认真讨论研究的基础上，就进一步推进“制订和完善大学章程，积极探索实践大学内部治理结构”这一试点项目，进行了具体分工布置，并形成如下意见：1、由党办牵头负责健全学校章程，并协调推进落实章程，抓好党务公开工作。2、由党办、校办牵头，负责学校外部体制机制的建构，如校董事会、校友会、教育发展基金会等的完善与推进；科技处、产业处牵头负责继续推进和深化产学研结合，以及新的课题项目的申报和开展；教务处牵头负责深化和推进校企联合办学项目。3、在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基础上，继续推进教授治学、民主管理、二级管理等各项工作。组织部牵头负责二级单位完善党政共同负责制，并制定党代会代表任期制、党代表列席党委会和常委会会议制度；科技处负责构建各类学术组织，进一步完善教授治学体系；校办牵头负责深化二级管理的改革和校务公开；人事处要积极启动劳动人事分配制度和绩效考核；工会要切实履行职能，进一步发挥工会、教代会的作用；学工处、研究生院和团委牵头负责，做好学生的管理和服务工作，积极发挥学生会、研究生会的作用，切实维护学生的各项权益，发挥学生在教育改革发展中主体作用；宣传部要将教育体制改革纳入当前重点宣传教育的内容，积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。

    会议强调，在“制订和完善大学章程，积极探索实践大学内部治理结构”的改革实践中，一定要解放思想、求真务实，通过扎实有效的改革举措，调动广大干部和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促进学校科学发展、和谐发展，为完成“十二五”规划确定各项任务提供体制机制的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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